

议案一

关于提请股东会审议罢免杨飞云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内蒙古神东天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任董事长杨飞云，作为公司股东会选举出的董事，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之规定对公司负有勤勉、忠实义务，理应尽到一个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谨慎义务，但却未能尽职尽责，其担任董事长期间，公司自有三个矿井均发生严重决策失误问题，理由如下：
1、 霍洛湾煤矿为“保护”阿大线错误采取跳采方式，后又因开采阿大线压覆资源上马充填开采项目。后咨询乌兰木伦镇政府说阿大线是一级公路，根本不存在保护的问题，塌陷后修复即可。因上述错误决策，导致霍洛湾矿搬家倒面、回收充填站及其他配套投资等无效支出，共造成损失2亿多元。霍洛湾矿现有采矿证内资源即将采完，下层资源未能接续的情况下盖豪华办公楼，花了7千多万。
2、 武家塔矿和霍洛湾矿今明两年将陆续停产，存在严重的采掘失调，生产接续问题。
3、 天隆公司下属大海则煤矿矿井基建过程中，预算管理形同虚设，未批先建，至今已累计投资近30亿之巨，导致大海则煤矿面临投产即亏损的局面。
[bookmark: _GoBack]上述事实给公司及股东造成巨大损害，杨飞云作为公司“一把手”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作为董事长，应该努力协调股东间关系，弥合股东间分歧而不是在股东间制造怀疑及不信任，现其个人已成为股东立场不可调和的关键及焦点所在。综上，杨飞云已不适宜继续担任天隆公司董事长一职，故拟同意罢免杨飞云董事职务。
请予审议。




议案二

关于提请股东会审议罢免杜芳田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内蒙古神东天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隆公司”）大股东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公司占有天隆公司董事会4席董事并指定1名董事出任董事长，对天隆公司享有实际控制权，在大股东实际控制天隆公司期间，首先，针对天隆公司霍洛湾矿，审批同意霍洛湾矿过度投资兴建豪华办公楼，审批同意并不需要采取充填开采方式开采阿大线压覆的资源，后又为减损回购地面充填站，错误决策给天隆公司造成巨大利益损失。其次，作为国内最大的专业煤炭企业，经营煤矿的经验丰富，却致使霍洛湾矿、武家塔矿出现严重的采掘失调，给天隆公司及广大股东造成损害。再次，大海则矿未批先建，一个年产100万吨的矿井至今累计投资近30亿元，胡乱投资，使大海则矿面临投产即亏损的局面。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控人对大海则矿井建设应尽监管之责，对于大海则矿的如今现状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综上，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公司推选的董事对天隆公司负有勤勉、忠实义务，理应尽到一个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谨慎义务，但却未能尽职尽责，故拟同意罢免其推选的杜芳田董事职务。
请予审议。












议案三

关于提请股东会审议罢免李西君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内蒙古神东天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隆公司”）大股东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公司占有天隆公司董事会4席董事并指定1名董事出任董事长，对天隆公司享有实际控制权，在大股东实际控制天隆公司期间，首先，针对天隆公司霍洛湾矿，审批同意霍洛湾矿过度投资兴建豪华办公楼，审批同意并不需要采取充填开采方式开采阿大线压覆的资源，后又为减损回购地面充填站，错误决策给天隆公司造成巨大利益损失。其次，作为国内最大最专业煤炭企业，经营煤矿的经验丰富，却致使霍洛湾矿、武家塔矿出现严重的采掘失调，给天隆公司及广大股东造成损害。再次，大海则矿未批先建，一个年产100万吨的矿井至今累计投资近30亿元，胡乱投资，使大海则矿面临投产即亏损的局面，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控人对大海则矿井建设应尽监管之责，对于大海则矿的如今现状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综上，国能神东煤炭集团有限公司推选的董事对天隆公司负有勤勉、忠实义务，理应尽到一个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谨慎义务，但却未能尽职尽责，故拟同意罢免其推选的李西君董事职务。
请予审议。


